
索引号： 
1122000001354439X3/2024-

02336 
分类： 

行政许可和办事服务办理结

果;批复 

发文机关：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文日期： 2024 年 07 月 18 日 

标题： 关于西安区风力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 

发文字号： 吉发改审批〔2024〕164 号 发布日期： 2024 年 08 月 08 日 

   

辽源市发展改革委：  

  你单位报来《关于西安区风力发电项目核准的请示》（辽发改〔2024〕133
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西安区风力发电项目建设，现批复如

下。  

  一、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 

  西安区风力发电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405-220000-04-01-995282）。  

  二、项目单位  

  辽源西安区得能风电有限公司。  

  三、建设地点  

 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古洞村、谦和村、丰收村、龙背

村、正风村、大房村、高古村。  

  四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 

  新建单机容量 7.15 兆瓦风电机组 14 台，总装机容量为 100.1 兆瓦，所发

电量全部自发自用；项目接入龙山区风力发电项目 220 千伏升压站；配套建设

箱变、集电线路、道路等附属设施。  

  五、建设期限  

  建设期 24 个月。  

  六、项目总投资  

  项目总投资 48404.85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 9680.97 万元，占总投资比例

20%。  

  七、相关要求  



  （一）辽源西安区得能风电有限公司要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，尽快落实项目建设条件，争取早日开工建设。要严格按

照本文件核准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、技术标准等进行建设，确保

项目依法合规建成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。  

  （二）辽源西安区得能风电有限公司要通过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
送项目开工、建设进度、竣工投用等基本信息，其中项目开工前应按季度报送

项目进展情况；项目开工后至竣工投用止，应逐月报送进展情况。我委将采取

在线监管、现场核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监管，依法处理有关违法违规行为，并

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  

  （三）该项目招标范围、组织形式、招标方式详见附件《招标事项审批部

门核准意见表》，辽源西安区得能风电有限公司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规范开展招投标工作。  

  （四）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、省能源局要

按照谁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，依法履行职责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

对项目进行监管。  

  （五）省能源局要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和指导，密切跟踪项目进展情况，确

保项目安全稳定遵章守纪生产。  

  （六）辽源市发展改革委要履行相应管理职责，对项目建设全过程加强监

管。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照相关部门批复内容和有关要求进行建设，通过在线

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基本信息。  

  （七）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核准项目的相关文件分别是《建

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（用字第 2204032024XS0003S00 号）、《西安

区风力发电项目项目申请报告评估报告》（白城工程咨询评发 2024-JL07-17）

等相关文件。  

  （八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批复文件进行调整的，

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办理调整

手续。本批复文件自印发之日起，2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的，应在届满 30

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，超期未申请延期或延期未批准的，本文件自动失

效。  

     

  附件：招标事项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表  

     

     

   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


  2024 年 7月 18日  


